中天國際法律事務所資料蒐集系統

台商於大陸知著作權保護與轉讓授權須知

                                                      周金城、吳俊彥

 　　隨著海峽兩岸經貿、文化往來日益頻繁，彼此間之著作權交流亦日趨活絡。交流之內容，初期以語言著作（如書籍、期刊、論文等）及音樂著作（如錄音帶、錄影帶、唱片等）為主，目前則擴大至CD、LD、遊戲光碟等視聽著作，乃至於極為熱門之電腦程式著作。但由於兩岸體制、法令規章、價值觀念、意識型態始終有極大差異，雙方對彼此之著作權法及其相關規定亦不盡瞭解，致衍生不少紛爭。本文擬舉一實例就台商於大陸著作權保護與著作權之轉讓、授權應行注意事項加以簡介。

1、 案例實事（註一）

台灣電視連續劇「梅花三弄」之主題曲全集原聲錄音帶「梅花三弄」及

合輯之著作權屬台灣飛碟企業股份有限公司所有。一九九三年九月，飛碟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委託其關係企業飛碟唱片有限公司與原告上海音像公司簽訂契約，雙方約定：由飛碟唱片有限公司向上海音像公司提供母帶，上海音像公司支付版費並取得「梅花三弄」錄音帶在大陸的專有出版發行權。同年十月，大陸「國家廣播電影電視部」經審查批復同意原告引進該錄音帶在大陸出版發行，原告自同年十一月起開始出版發行。在此期間，被告內蒙古像出版社未經上述著作權人的許可，擅自委託被告天津音像有限公司重製並發行「黃土地外的天空」錄音帶，其中使用了「梅花三弄」原聲錄音帶中的「梅花三弄」、「水雲間」、「鴛鴦錦」等七首歌曲。天津音像有限公司明知該錄音帶涉及著作權事宜，卻未經權利人許可即予複製加工並發行銷售。

2、 評論

　（一）台商於大陸之著作權保護

　　　大陸當局為促進兩岸交流，自一九八Ο年五月至一九九Ο年二月陸續發佈包括「關於出版台灣同胞作品版權問題的暫行規定」等多項關於兩岸著作權之法令，主要內容有：（註二）
1． 台灣（包括台、港、澳，下同）同胞對其創作的作品，依大陸現行法律、規章享有與大陸作者相同的版權。

2． 凡大陸發表、轉載、重印、翻譯或改編出版台灣同胞的作品，均需取得作者或其他版權所有者授權，並簽訂版權轉讓或許可使用合同，出版者應將此類合同報大陸「國家版權局」登記的合同一律無效。

3． 經授權後的出版者出版台灣同胞作品，應按大陸文化部一九八四年頒發的「書籍稿酬試行規定」，向作者或其他版權所有者支付報酬和贈送樣書；報酬均以人民幣支付。

4． 台灣同胞向大陸轉讓版權或授權許可使用作品，可以自行辦理，亦可委託親友或代理人辦理，可以直接同出版者聯繫，亦可同版權人代理機構「中華版權代理總公司」聯繫。

5． 受台灣同胞委託，為其辦理大陸轉讓版權或授權許可使用作品的代理人，必須持有經過公證的作品或其他版權所有者的委託書。

6． 大陸出版者或其他人如侵犯台灣同胞的版權，版權所有者可請求侵權者所在地的版權管理機關進行處理，亦可向當地人民法院提起訴訟。

一九九Ο年九月七日，大陸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著作權法」，並自

　　　一九九一年六月一日起正式施行。依該法第二條規定：「中國公、民法人

　　　或非法人單位的作品，不論是否發表，依照本法享有著作權。」可知台商

　　　著作權在大陸依法令係有所保障的，並且與大陸地區人民有相同之保護。

　　　惟必須說明者，大陸業已加入恩公約（大陸稱伯爾尼公約），因而有義務

　　　依該公約規定的水平保護其他會員國作者之著作。又目前大陸給予本國作

　　　者的著作權保護水平，低於伯恩公約之規定。因此，在大陸著作權法修法

　　　之前，大陸不可能分別給予兩岸作者不同水平的保護，頗值注意。

  （二）大陸著作權之轉讓、授權須知

舉凡著作權之實施，除著作財產權人自行實施外，不脫轉讓他人或授權他人實施二種途徑。

1． 著作權轉讓

　　依我國著作權法第二十一條規定，著作人格權專屬著作人本身，不得轉讓。同法第二十六條規定，著作財產權得全部或部分讓與他人。大陸著作權法並無類似之明文規定，因此大陸著作財產權在法律上能否轉讓，並非毫無爭議。惟就大陸著作權法以下相關條文內容觀之，應認為得轉讓，目前大陸實務見解亦採肯定說。

（1） 大陸著作權法第十五條規定電影、電視、錄像作品的著作財產權和除署名權外的人身權利都屬於製片者。第十六條規定，職務作品中利用法人者或非法人單位的物質、技術條件創作，並由法人或者非法人單位承擔責任的設計圖、計算機軟件，地圖等職務作品，自然人在創作後，法律規定其著作權即轉讓為單位所有。可視為法定轉讓之規定。

（2） 另大陸著作權法第十七條規定委託創作之作品，著作權的歸屬由委託人和受託人透過合同約定。合同未作明確約定或者沒有訂立合同者，著作權屬於受託人。

經由上述規定，應可認為著作財產權可以轉讓，又基於大陸著作權法第十七條規定，台商可以委託大陸著作人的名義，透過約定享有大陸著作權。但應注意者，若未作明確約定或未訂合同，著作權則歸屬於受託人。

2． 著作權授權（大陸稱許可）

大陸「著作權法」第十條列舉了使用作品的主要方式有複製（包括印製、複印、臨摹、拓印、錄音、翻錄、翻拍）表演、播放、展覽、發行、攝製電影、電視、錄像、或者改編、翻譯、註釋、編輯等，被許可人只能以合同約定的方式使用作品。另根據同法第二十五條規定：「合同中著作權人未明確許可的權利，未經著作權人許可，另一方當事人不得行使。」依此規定，著作權人授予何種使用方式，使用人才取得使用權。合同人不得行使，否則即屬侵權行為，要承擔法律責任。這個規定著重在於保護著作權人的合法權利。依此，台商於訂立著作權授權契約時應就下列內容明確約定（註三）：

（1） 授權使用作品的方式。亦即應就上述使用著作之方法及其限制作明確具體之約定。

（2） 授權使用權利是否為專屬授權。著作權人授予使用人何種權利，應當在契約中詳為規定，若欲專屬授權，應約定著作權人不得再將此項使用權在同一期間，同一使用範圍授予第三者，著作權人亦不得行使此項權利。

（3） 授權使用的範圍與期間。主要是授權使用作品的地域範圍，以及被授權者，享有使用權之年限。

（4） 付酬標準和辦法。

大陸著作權法第二十七規定：「使用作品的付酬標準由國務院

著作權行政管理部門會同有關部門制定。」，「合同另有約定

的，也可以按照合同支付報酬。」目前大陸的付酬標準是依「

國家版權局」一九九Ο年六月十五日頒布、七月一日起實行的

「書籍稿酬暫行規定」。雙方當事者也可自行約定付酬標準

，可以高於低於「國家版權局」規定的付酬標準。

（5） 違約責任。授權契約一經訂定，如有一方未能履行或未完全履行，均應承擔違約責任，雙方應依大陸民法及其相關法令具體規定，以明確彼此法律拘束力。

（6） 雙方認為需要約定之其他內容。

（三）小結

台商赴大陸投資，著作權保護及實施時所可能產生之困擾必須事先防範，除上述確知本身得享有之權益及轉讓、授權時應注意事項外，另一旦發生著作權遭受侵害之情事，更必須對大陸有關侵犯著作權之刑責規定及請求民事賠償之途徑詳加瞭解後，進行追訴、求償及救濟，以確保合法權益。

3、 案例解說

依案例事實，系爭「梅花三弄」之原聲錄音帶及合輯之著作權歸屬台灣飛碟企業股份有限公司所有，依法享有大陸著作權法所規定之權利。飛碟唱片有限公司僅為著作權人之代理人，代理與上海音像公司簽訂授權契約，飛碟唱片有限公司並未享有著作權或使用權。而上海音像公司則因授權契約取得系爭著作權之出版發行權，依大陸著作權法第二十三條之規定，受大陸法律之保護。而被告內蒙古音像出版社未經上述著作權人許可，擅自委託天津音像有限公司重製並發行系爭著作權。顯已侵害著作權人及被授權人之權利，依大陸著作權法第四十六條規定，內蒙古音像出版社及天津音像有限公司未經著作權人許可，以營利為目的，複製發行其作品的侵權行為，應當根據情況承擔停止侵害、消除影響、公開賠禮道歉、賠償損失等民事責任，並可以由著作權行政管理部門給予沒收非法所得、罰款等行政處罰。

註一：轉引自行政院大陸委員會，兩岸著作權糾紛案研析，一九九六年一

　　　月，頁九十五。

註二：參照沈仁幹，大陸著作權保護概況，出版界雜誌，一九九Ο年十一

　　　月，頁十八；李永然，台商的著作權益與大陸著作權規定的運用，

　　　貿易周刊，一九九五年十月十一日，頁一四。

註三：參照李永然，前揭文，頁十五〜十六；陳信元，大陸著作權保護概

　　　況與兩岸出版交流，中國圖書館學會會報，一九九二年十二月，頁

　　　二四四〜二四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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